（附件一 2015年度上海艺术学研究生学术论坛申报流程）
1、学术论坛学员主要为我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戏剧学院以及国内其他相关院校的在读研究生，主要包括作曲及作曲技术理论（含电子音乐作曲、民乐作曲、音乐剧作曲），音乐学，音乐教育，音乐剧表演以及录音艺术、音乐表演、数字媒体艺术等学科方向。
2、预申请本次学术论坛的研究生，需先下载、填写相关的申报表，将填写好的申报表发“电子版（未盖章）”和“纸质版扫描件（需签字、盖章）”这两样文件，发至我院研究生部工作邮箱shyyjssy@163.com，经我院研究生部审核后作为我院本期学术论坛的学员可进入后续活动程序（学员申报表电子版接收截止至2015年11月20日17:00）。我院为每位学术论坛学员提供免费观摩《海上音》剧目排练及其研讨的机会，此外每位参加征文的学员还将获得正式演出的音乐会票一张（持公演票者须投稿），票数有限，先到先得。
3、学术论坛学员需按照批次进入我方安排的场地进行观摩，遵守我院及演出单位的各项要求，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征文投稿（征文收稿截止于12月10日，发至shyyjssy@163.com），逾期提交者将视为失效，其论文不进入后续评审环节。
4、学术论坛学员须全程参加我院12月中旬为期两天的论坛主体活动。
5、学术论坛学员均可获得由我院研究生部提供的基本学习用具；获奖论文撰写者还将获得相应奖励及学员证书；全程参加活动的学员也可获得学员证书。
6、学术论坛学员须身体健康、心理素质良好，主办与承办单位恕不负责学员在学术论坛全期（自报到、观摩排演至论坛结束）中发生的医疗费用以及由于个人行为所导致的一切意外事故。学员在活动期间应遵守学术论坛与上海音乐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和组织纪律，如有学员旷勤、违反校纪以及以任何形式干扰活动与学术交流等行为，本学术论坛将立即通知其学校并予以清退。
7、学术论坛活动解释权归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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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地址及邮编：                              

	本人主要学术成果简介（可附页）：
专家推荐（签名）：              
所属学院或研究生部（院）：    同意推荐 （盖章）  


	请根据实际情况在以下类别中进行选择，划勾或标记在相应位置的括号内：
1、本人现申请2015年度“上海艺术学研究生学术论坛”正式学员，申请观摩原创音乐剧“海上音”公演音乐会票一张，承诺撰写评论参与论坛征文，将全程参加12月中旬的论坛活动。承诺尊重2015年度上海音乐学院“艺术学研究生学术论坛”的各项活动组织管理及规定，遵守上海音乐学院校级校规。（   ）
2、本人现申请2015年度“上海艺术学研究生学术论坛”旁听学员，申请免费观摩原创音乐剧“海上音”的彩排，全程学习12月中旬的论坛活动。尊重2015年度上海音乐学院“艺术学研究生学术论坛”的各项活动组织及规定，承诺遵守上海音乐学院校级校规。（   ）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